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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隆华研究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出发点，

通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项目实施，构建公司 “生产销售一代、研制开发一代、

技术储备一代”的技术、产业创新体系，持续提升公司的技术水平、人员素质、创

新能力等综合实力，实现公司引领市场、引领行业、引领相关技术发展方向的宏伟

目标。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立隆华研究院。具体情况

如下： 

一、组织架构及人员配置 

隆华研究院作为公司二级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对接。 

隆华研究院组织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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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部主要职能：隆华公司科技项目的管理和经营部门，负责科技项目立项、

执行管理和考核，寻求外部项目和资金支持；科技平台建设及运行保障；科技前沿

信息收集；知识产权保护；对外技术合作、交流联络；创新人才队伍的引进和培养；



新技术规范及标准的设定和起草；内部相关部门（营销、技术、生产）的沟通联络

等等。 

各研发室主要职能：相关前沿技术收集整理分析；市场需求及应用技术调研；科

研项目的提出与论证；科研立项的实施及节点任务控制；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技术

交流及项目推广；高素质人员培养等等。 

研究院聘用专职研究人员 30-50 人，以各种形式借助外部兼职、合作等人员

50-100 人，借用杠杆原理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研究资源。 

二、设立隆华研究院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必要性 

1、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公司目前主营的节能换热设备和工业水处理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尽管取得相

对优势，但均属于相对成熟的制造业，所服务行业又多是能力过剩行业，公司面对

的市场竞争愈来愈烈，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公司需要依靠研究院创新平台，加强自主

研发，引进吸收技术、人才，产学研合作推动现有产业转型升级。 

2、引领行业发展的需要 

经过二十余年的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拓，公司已经成为蒸发式换热领域的引导者，

随着公司业务多元化和高端化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公司有必要成立专业研发队

伍，把握相关行业发展新动向，不断提高公司在相关领域研发创新、应用技术研究

的水平，不断提高公司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引导市场方向，引领行业发展。 

3、创建国内一流公司的需要 

组建隆华研究院是实现隆华节能创建国内一流公司战略的基本保障。公司现涉

及换热装备制造、水处理工程、生活污水处理、高新材料和工程项目推广等领域业

务。公司未来要成为国内一流公司，必须有一流的技术创新能力、一流的新产品开

发实力。创建国内一流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决定了公司需要这样一个平台，组建

隆华研究院是非常必要的和紧迫的。 



（二）可行性 

1、硬实力 

公司有能力安排专门预算经费开展研发，如果有一支专门研发团队，将会争取

到国家各种科技研发和产业创新扶持经费。 

公司已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河南省工业传热节能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北京市水处理企业技术中心，且设有河南省院士工作站，

并建成中国最大的换热设备试验检测中心，公司初步建成了开展研发创新的平台。 

2、软实力 

公司拥有一支包括教授级高工、高级工程师、博士、硕士等人才的技术团队，

已经具备组建研究院并领导研究院研发创新的管理能力，借助上市公司的品牌、影

响力和研究院研发创新平台，能够吸纳更多的高端人才加盟公司或与我公司合作。 

3、外部条件 

公司已拥有较多的可利用的外部科技创新资源，可以得到外部支持。国家、行

业、地方等在推动科技创新，产学研用合作开放方面实施政策、资金倾斜。鼓励发

展非体制内技术产业研究机构，企业自建、引进联建以及行业协会、民间资本建立

的非体制内科研机构，依据建设规模和对当地产业的带动效应及影响力，财政给予

相应支持。通过建院，公司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三、设立隆华研究院对公司的影响 

隆华研究院作为公司的二级单位，是为公司专业从事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

新产业拓展的相对独立的研发机构，是公司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的培养基地。为公

司实现引领市场、引领行业、引领相关技术发展方向的宏伟目标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